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115年第3次處務會議紀錄

時間：115年 3月 26日(星期四)上午9時

地點：第1會議室

主席：范煥英處長                             紀錄：林○儀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頒獎

表揚工程總隊陳○政總隊長榮獲臺北市政府弼光二等首長政績紀

念章一枚。

主席致詞：

        總隊長任內積極帶領工程總隊同仁，推動翡翠原水管、一

清幹線備援幹管等多項重大工程並順利完成，更戮力推動本處

公館行政大樓建置及三重二號配水池暨加壓站等新建工程，感

謝總隊長及同仁之卓越貢獻，為本處再創佳績。

貳、確認本處115年第2次處務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參、報告事項

一、歷次處務會議指示暨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請公鑒。(企劃

科）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處務會議指示暨決議事項列管編號：

A1140905、A1141201、A1141202、A1141205、A115010



1、A1150108、A1150110、A1150201、A1150205、S112

0238、S1150201、S1150301、S1150302等 13案解除列

管。

(三)請供應科研議倉儲管理作業規範時，應將不同口徑鑄鐵

管之堆疊高度限制納入，以確保管材品質及安全。

二、為本處主管115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重要報告宣導事項案。

（會計室）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鑒於議會開議將至，請會計室針對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

所提之相關審核意見先行準備相關資料以備答詢。

三、115年 2月業務科工作報告，報請公鑒。（業務科）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請東區營業分處掌握 9年以上逾齡表汰換進度，依限完

成水表汰換。

(三)請供水科進行小區封閉測試作業時，與各營業分處充分

討論，掌握現場實際狀況。

四、115年 2月展業科工作報告，報請公鑒。(展業科)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未來辦理重要大型活動應於臺北市政府新大樓兩側牆面

執行視覺宣導，請展業科先行規劃 2026 臺北親水節刊

登作業及後續事宜。

五、115年 3月份採購案件辦理情形及年度採購計畫執行情形。

(供應科）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肆、115年 3月輿情報告(新聞聯繫人)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伍、115年 3月府會聯繫事項報告(府會聯絡人)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議會開議在即，請各科室預為準備模擬題及加強時事議題

掌握，並注意各項施工及服務案件，避免發生重大輿情事

件。

陸、市政會議宣導事項

一、115年 3月 17日第2389次市政會議：

(一)本市以 2050淨零碳排為目標，推動「淨零新生活」計

畫，並訂每週一為「淨零生活日」，透過綠運、節電、

蔬食等方式，鼓勵同仁從日常落實減碳。今日特別表揚

參與114年「基北北桃我的減碳存摺」全民運動表現優

異之機關與學校，期許各機關持續以具體行動落實綠色

生活理念，共同打造永續淨零的臺北。



(二)有關「2026國際自由車環台公路大賽」，市長當日途

經仁愛路周邊、羅斯福路及愛國東路等幾個路段，觀察

到交通管制劃設及執行有待改善，以下裁示：

1、多項輿情皆反映事前宣導不足，活動官網上無交通管

制相關說明，僅警察局網站公告，爾後務請提前宣導，

亦可透過電視跑馬燈等方式，使民眾清楚知悉。

2、民眾反映無相關替代道路規劃，現場交管人員亦不清

楚替代路線，以致影響市民日常生活，本節請相關局

處深刻檢討，並由林副秘書長跨局處督導，各局處應

引以為鑑，辦理中型以上活動，如涉及交通管制，務

必通力合作，力求周延，避免造成民眾不便及困擾。

二、115年 3月 24日第2390次市政會議：

(一)推動各項重大施政及建設，終須仰賴人力處理。各機關，

應善用既有機制，提高整體人力運用效能。各局處應依

同仁實際工作表現，妥善辦理考核及分配，發揮獎勵機

制實質效果，進而提升整體施政績效。

(二)考試院已就制度面調整，適度放寬各機關官職等配置。

各機關應配合組織需求，重新設計職務架構，使其更有

利於同仁升遷及職涯發展，以達留才及穩定人力之目的。

(三)上週市長參加智慧城市展，新北市以「建築執照 AI 輔

助審查」獲得城市創新獎，其作法值得參考。目前各縣

市皆已開始運用 AI 輔助行政審查流程，各局處均應加

速、積極推動，善用智慧科技，減輕基層負擔，確保行



政審查不因案件量增加而降速，讓市民對政府審議效能

有感。

(四)關於「無菸城市」政策，重申如下：

1、希望各局處儘可能規劃至少 5 處可增設吸菸區地點，

此政策是全市府共同責任，各局處應積極推動，切勿

置身事外，就目前回報情形，產業局、工務局、環保

局、都發局、翡管局、地政局及兵役局等，皆有盤出

後續可設置規劃地點，特別是兵役局，在條件有限下

仍盤出4處，實屬不易。

2、部分局處尚無回報任何地點，請於1週內補提，請3位

副秘書長加強督導，並要求各局處進行全面盤點，提

報可設置吸菸區之地點；同時，如有適合設置戶外負

壓吸菸室之場域，一併納入盤點，並於下週市政會議

提報檢視。

柒、主席指示事項

一、近期「2026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本處以數位孿生相關主

題獲獎，及「臺北供水管網改善成果展示及未來展望論

壇」充分展現本處管網汰換成果，獲市長公開表揚，有效

提升本處施政能見度，更展現各位同仁長期努力成果，感

謝同仁的辛勞付出。

二、請展業科盤點150平方公尺以上餐飲消費場所，確認廠商投

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等保險納入食物中毒責任附加條款。

三、未來水園區新天地活動規模將逐步擴大，如有交通管制或



人流疏導需求，請提前規劃並加強宣導，確保活動順利進

行。

四、有關115年擴大回饋申辦電子帳單折扣獎勵一案，請業務科

考量公平性原則，審慎規劃適用起算時間，避免產生爭議。

捌、散會：上午10時 6分


